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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ABF HONG KONG BOND INDEX FUND 

ABF 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 104 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股份代號：2819） 

 

公告 - 董事變更 

 

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作為 ABF 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信託」）的經理人，

宣告由 2023年 11月 30日起，陳寶枝(CHAN, Po Chi Cecilia) 女士先生已辭任為經理人董事。 

 
本信託的招股章程已相應地作修訂。日期為2023年12月13日的招股章程已於2023年12月13日在

本信託網站發布。 

 

經理人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投資者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疑問，可聯絡經理人，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滙豐總行大

厦 22 樓（電話：(852) 2284 1229）。 

 

 

滙豐投資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ABF 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之經理人 

2023年 12月 13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經理人董事會成員包括：何慧芬 (HO, Wai Fun) 女士、譚振邦（TAM, Chun 

Pong Stephen）先生、劉嘉燕 (LAU, Ka Yin Joanne) 女士及郭永嘉 (Edgar GEHRINGER) 先生。 


